
臺北市立啟明學校 111 學年度校內教師申請改調資績評分表 

姓    名  

性   別  出生年月日  

申請調任部別 
國中部 

(視障資源中心) 
到 校 日 期  

最高學歷  科      系  
教師 

證書 

特教登(檢) 

字第      號          

評分項目 內     容 給 分 標 準 
申 請 人 
自 填 分 數 

審 查 分 數 

︵
僅
計
於
本
校
服
務
年
資
︶

︵
年
資
最
高
六
分
︶ 

學 

經 
 

歷 

該科本科系畢業並具該科授課經驗 ６分   

該科相關科系畢業但有該科教學經驗 ５分   

非本科系畢業但具擔任該科系教學經驗 ４分   

其他（例公部門得獎作品）  3 分   

︵
僅
計
於
本
校
服
務
年
資
︶ 

年 
 

資 

︵
年
資
最
高
３
０
分
︶ 

專任教師 滿一年 2 分（  ）年   

導師 滿一年 2.5 分（  ）年   

行政人員 滿一年 3 分（  ）年   

服 

務 

成 

績 
︵
最
高
９
分
︶ 

最
近
三
年
考
核 

107 學年度 

四條一款 

四條二款 

四條三款 

3 分 

2 分 

1 分 

  

108 學年度 

四條一款 

四條二款 

四條三款 

3 分 

2 分 

1 分 

  

109 學年度 四條一款 

四條二款 

四條三款 

3 分 

2 分 

1 分 

  

    

積 分 總 計  

 

申請人 教務處/視資中心 人事室 校長 

    

 


